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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6 日 17 时 50 分许，位于东莞市大岭山镇石大

路明兴加油站对出路段发生一起一般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1人死

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0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23

年 3 月 16 日，东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大岭山镇委副书记邓小

强任组长，大岭山应急管理分局、大岭山交警大队、大岭山交通

分局、大岭山镇总工会等有关人员组成的东莞大岭山“3•6”一

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事故车辆桂 BY5300号重型栏

板货车公司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政府派员参加事

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等，基本

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

损失、事故性质、责任情况，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

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

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东莞大岭山“3•6”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

因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变更车道时疏于观察路面情况，没有

及时发现骑行横过道路的非机动车，并与之碰撞的一般生产经营

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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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人员）概况 

1.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1）广西博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桂BY5300号重型栏板货车车辆所有人为广西博恒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广西博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取得柳州市行政审批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住所：柳州市航五路 2号盛世中华 30 栋 1单元 1-1，法定

代表人：梁奎，成立日期：2020年 9 月 8 日，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取得柳州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

范围：普通货运。证件有效期为 2020 年 9 月 17 日至 2024 年 9

月 16 日。目前广西博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共有 56 台运输车

辆。 

（2）涉事自行车基本情况 

自行车车辆所有人与驾驶人均为杨妙红。事发当日，杨妙红

骑该车沿石大路明兴油站路段往顺发路方向行驶，行经东莞市大

岭山镇石大路明兴加油站人行横道路段时，遇覃良光驾驶桂

BY5300 号重型栏板货车往右变更车道，于 17 时 50 分许发生此

次事故。 

2.事故车辆情况。 

（1）桂 BY5300 号重型栏板货车，车辆使用性质：货运，

核定载人数：2人，整备质量：7815 千克，总质量：18000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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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载质量：10055 千克，事故发生时实际载客 1人，实际载货

质量为 9245 千克。车辆尺寸：长 9000 毫米，宽 2550 毫米，高

3250毫米。强制报废期止：2036年 3 月 29日。车辆登记所有人：

广西博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登记地址：广西柳州市航五路 2号

盛世中华 30 栋 1单元 1-1，注册登记日期为 2021年 3 月 29日，

检验有效期至 2023 年 3 月 31日。该车取得柳州市柳南区交通运

输局核发的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强制险投保于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柳州中心支公司，第

三者责任保险 100 万，有效期至 2023 年 3 月 23 日。 

货物装载情况：该趟运输业务由收货方在货拉拉平台下单，

收货方位于东莞市桥头镇桥光大道广隆路 16 号，运输费用为人

民币 382.2元，是覃良光私下承接该趟运输业务并收取该趟运费，

经核实，广西博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由于对 GPS 监控缺乏有效

管理，故对此不知情。覃良光在货拉拉平台接到订单，驾驶桂

BY5300 号重型栏板货车承接该趟货物运输业务，货物从大岭山

科达精密厂装载，目的地是东莞市桥头镇桥光大道广隆路 16号。

事故发生时，该车上装载的是两台模具，实际载货质量为 9245

千克，实际载客 1 人，该趟运输不存在超限超载行为。事故发生

时，车辆刚起步，车辆运行速度较慢，事发路段限速 80公里/小

时，车辆运行未超速。 

经公安交通综合信息应用平台查询，该车近三年有 16 条交

通违法记录，均已处理；近两年无历史事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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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车，车身颜色：黑，车辆编码：无，车辆所有人：

杨妙红。 

3.事故车辆驾驶员情况。 

（1）桂 BY5300 号重型栏板货车驾驶人：覃良光，男，壮

族，群众，广西来宾市人。覃良光 2021 年 4 月 6 日入职，与公

司签订了《广西博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车辆管理服务协议书》《道

路货物运输企业聘用人员简历表》《安全行车责任保证书》《驾

驶员聘用书》《驾驶员责任书》，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

驾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覃良光

当前驾驶证状态正常，符合驾驶大型货车资格。 

经公安交通综合信息应用平台查询，覃良光近三年内有 11

条交通违法记录，均已处理；近两年无历史事故记录。 

事故发生当天，经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大岭山大队对

覃良光进行酒驾毒驾检测，测试结果为阴性，不存在酒驾毒驾情

形，且不存在疲劳驾驶和超速驾驶行为。 

（2）自行车骑车人：杨妙红，女，汉族，群众，广东省信

宜市人。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广西博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作为涉事车辆桂 BY5300重型

栏板货车的所属单位，建立了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

操作规程，按要求开展了安全生产教育、安全生产培训、消防安

全演练并召开了日常工作例会，制定了应急救援预案汇编，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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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经调查，发现广西博恒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在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1.该公司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不规

范，无提取依据和使用凭证，安全生产费用提取金额与公司规模

不符[1]；2.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不全面，流于形式，排查结果未向

从业人员通报[2]；3.对于 GPS 监控中发现的驾驶员违规行为，未

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未建立交通违法违章信息台账[3]；4.车辆

档案资料（车辆保养维护、里程记录）更新不及时。 

广西博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梁奎，男，汉族，存

在的问题如下：未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未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4]。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3月 6 日 17 时 50分许，覃良光驾驶桂 BY5300 号重

型栏板货车，沿石大路从 107国道往寮步镇方向靠中间水泥护栏

往右数第二车道行驶至 122 省道 68 公里东莞市大岭山镇石大路

明兴加油站对出路段向右变更车道时，遇杨妙红骑自行车沿人行

横道由右往左行驶过来，覃良光驾驶桂 BY5300号重型栏板货车

车头与杨妙红所骑自行车左侧车身及杨妙红身体发生碰撞，致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

用，专门用于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产费用在成本中据实列支。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后制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

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修、保养、

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难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

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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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红连人带车倒地后被覃车碾压，造成杨妙红当场死亡及两车不

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 

（四）事故现场情况 

1.天气情况：事故发生时间为：2023 年 3 月 6 日 17时 50 分

许，事发时事故路段天气晴。 

2.道路情况：事故地点位于 122 省道 68 公里东莞市大岭山

镇石大路明兴加油站红绿灯路段，为双向八车道的沥青路面道

路，中间有水泥护栏分隔，道路划有人行横道；该路段为东西走

向，东往寮步镇方向，西往 107国道方向，由 107 国道往寮步镇

方向单边车道宽为 370cm、380cm、380cm、370cm。事发路段路

面干燥、平直，视线良好；路段限速 80公里/小时。 

 

图 1 事故发生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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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伤亡情况 

杨妙红，女，汉族。事发时骑自行车，事故发生后于事故现

场死亡。经广东正航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死亡原因为：杨妙红符

合交通事故暴力作用导致颅脑毁损死亡。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据统计，此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 100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3 年 3 月 6 日 17 时 51 分许，东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

群众报案后将警情转大岭山分局指挥中心。17 时 53 分许，大岭

山交警大队值班室接到大岭山公安分局指挥中心转来的道路交

通事故警情：在东莞市大岭山镇石大路明兴加油站红绿灯路段发

生一宗一辆牌号为桂BY5300号重型栏板货车与一辆自行车发生

碰撞的交通事故，事故中造成自行车驾驶人受伤严重疑似死亡。

17 时 53分许，大岭山分局指挥中心指派交警大队民警前往现场

处置。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接报后，大岭山交警大队民警洪景忠、辅警何伟龙于 18 时

00 分到达事故现场，开展安全防护、现场勘查、疏导交通，控

制涉事司机、调查取证、协助医疗救护部门抢救伤员等工作。公

安分局、交警大队领导到场指挥处置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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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救治情况：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于 17时 54 分许

接指挥中心调度后出车，救护人员于 18时 05分许到达现场。18

时 06 分，自行车的骑车人杨妙红经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抢救

人员现场确认死亡。 

2.善后情况。事故发生后，大岭山交警大队立即组织人员与

大岭山应急管理分局、大岭山交通运输分局做好工作对接及上报

相关调查工作进展情况，确保事故善后维稳工作顺利开展。2023

年 4 月 7 日，大岭山交警大队出具并向双方当事人或其家属送达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覃良光负此事故的主要责

任，当事人杨妙红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各方当事人或其家属对

大岭山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没有异议。死者尸体已于 4 月

20 日火化。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此次事故的信息报送及时，未出现迟报、漏报、瞒报的情况；

事故处置、应急救援得当，未因处置不当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扩大及发生次生事故。经评估，此次事故的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及时、有效。 

三、事故原因分析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四不放过”原则，为进一步查明

事故原因、性质和类型，事故调查组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询问取证

工作，对事故现场进行反复勘查，收集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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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基本查清了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事故直接原因是：当事人覃良光驾驶重型货车上路行驶时，

变更车道时疏于观察路面情况，没有及时发现横过道路的非机动

车[1]；杨妙红驾驶自行车横过机动车道通过路口时，没有下车推

行[2]。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驾驶员及涉事人员相关检验鉴定情况。 

（1）2023 年 3月 6 日，大岭山交警大队委托广东正航司法

鉴定中心对覃良光进行血液中乙醇含量鉴定，鉴定结果为：覃良

光血液中未检出乙醇，不存在酒后驾驶行为。 

（2）2023 年 3月 6 日，大岭山交警大队委托广东正航司法

鉴定中心对杨妙红进行死亡原因鉴定，鉴定结果为：杨妙红符合

交通事故暴力作用导致颅脑毁损死亡。 

（3）2023 年 3月 6 日，大岭山交警大队委托广东正航司法

鉴定中心对杨妙红血液进行血液乙醇含量鉴定，鉴定结果为：杨

妙红血液中未检出乙醇。 

（4）2023 年 3月 6 日，大岭山交警大队委托广东正航司法

鉴定中心对杨妙红血液进行阿片类、氯胺酮及同类物质、苯丙胺

类毒品鉴定，鉴定结果为：杨妙红的血液未检出０
6-单乙酰吗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

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

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

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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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可待因、甲基苯丙胺、苯丙胺、MDMA（3,4-亚甲双氧甲

基苯丙胺）、氯胺酮、氟胺酮成份。 

2.肇事车辆检验检测情况。 

（1）2023 年 3月 6 日，大岭山交警大队委托广东路通司法

鉴定所对桂BY5300号重型栏板货车与自行车的碰撞痕迹进行鉴

定，鉴定结果为：桂 BY5300号重型栏板货车前保险杠下方护杠

与自行车后轮左侧胎壁发生过碰撞。 

（2）2023 年 3月 6 日，大岭山交警大队委托广东正航司法

鉴定所对桂 BY5300 号重型栏板货车的安全性能进行检验鉴定，

鉴定结果为：被鉴定的桂 BY5300 号重型栏板货车的制动系统未

检见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项；灯光系统及转向系统均不符合相关

技术要求项。 

（3）2023 年 3月 6 日，大岭山交警大队委托广东正航司法

鉴定所对自行车的安全性能进行检验鉴定，鉴定结果为：被鉴定

自行车的制动系统、转向系统、灯光系统均未检见不符合相关技

术要求项。 

四、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整改措施 

事故发生后，大岭山镇立即在事故现场路段开展交通秩序整

治。经排查，此次事故暴露出石大路明兴油站对出路段（省道）

存在的安全隐患有：（1）事故路段路口较宽，而且有两条人行

横道线，易误导司机；（2）事故路段路口没有设置行人（非机

动车）等候区域；（3）事故路段路口交通信号灯配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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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暴露出的违法行为有：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

范安全驾驶，对应当发现的危险情况未能及时发现。为切实做好

隐患整改工作，根据存在问题，大岭山镇立即进行整改：一是对

事故路段的中间路口进行了收窄，并在中间护栏处设置加高铁护

栏，防止行人和非机动车穿越，使路口更规范；二是在路口两旁

设置行人（非机动车）等候区域，并完善相关交通警示标志；三

是调整了路口交通信号配时，增加行人（非机动车）通行时间，

确保行人、非机动车有足够时间横过马路。 

五、有关责任单位履职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广西博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该公司为涉事车辆桂 BY5300

重型栏板货车的所属单位，建立了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

安全操作规程，按要求开展了安全生产教育、安全生产培训、消

防安全演练及日常工作例会，制定了应急救援预案汇编、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经调查发现广西博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存在的问

题如下：1.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不规范，无提取依据和使用凭证，

而且安全生产费用提取金额与公司规模不符；2.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不全面，流于形式，排查结果未向从业人员通报；3.对于 GPS

监控中发现的驾驶员违规行为，未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未建立

交通违法违章信息台账；4.车辆档案资料（车辆保养维护、里程

记录）更新不及时。广西博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梁奎

存在的问题如下：未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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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二）有关监管部门 

1.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大岭山大队。2023 年 1 至 2

月份，大岭山交警大队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54420 宗。其中路面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37597 宗，电子警察抓拍违法行为 8075 宗，

查处涉酒驾驶行为 83 宗（酒后驾驶 48 宗，醉酒驾驶 35 宗），

机动车违法占道停放行为 8665 宗，暂扣各类车辆共 280 辆，共

拘留人员 34 人。大岭山交警大队每月对辖区交通事故进行分析

研判，组织大中队领导深入辖区道路，对辖区路段的安全隐患进

行专项排查。进一步提高民警路面管控、处理交通事故、处置突

发事件的能力，全面提升见警率及出警效能，精准打击重点交通

违法，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压力。 

2.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大岭山分局。作为事故辖区道路运输主

管部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对存在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隐患问题的企业，一经发现立即要求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

立即责令停产停业，并落实相应的安全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和执法

监督工作。2023 年 1 月至 2 月，共出动执法人员 466 人，执法

车辆 203 辆，检查车辆 825 辆，检查企业 31 家，查处违法行为

135 宗。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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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

关规定，建议对东莞大岭山“3·6”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有关责任

人员作如下处理：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杨妙红驾驶自行车横过机动车道通过路口时，没有下车推

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

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杨妙红在事故

中已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覃良光驾驶重型货车上路行驶时，疏于观察路面情况，没有

按规定文明驾驶、安全驾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1]的规定，交警部门已对覃良光作出处壹

佰元罚款、扣 3分的行政处罚。覃良光驾驶不符合安全技术性能

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二十一条[2]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条的规定，交警部门已对覃良光作出处壹佰元罚款的行政

处罚。当事人覃良光涉嫌交通肇事罪，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大岭山大队已于 2023年 4 月 10 日立案侦查，当日覃良光已被

取保候审，现取保候审执行中，建议由交警部门按程序移送司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

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

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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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处理。 

（三）对责任单位及有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1.广西博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作为涉事车辆桂BY5300重型

栏板货车的所属单位，经调查发现：（1）该公司安全生产费用

提取不规范，无提取依据和使用凭证，而且安全生产费用提取金

额与公司规模不符；（2）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不落实，流于

形式，车辆转向系统物的隐患未及时消除，排查结果未向从业人

员通报；（3）对于GPS监控中发现的驾驶员违规行为，未采取

有效的管理措施，未建立交通违法违章信息台账；（4）车辆档

案资料更新不及时。建议函告柳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督促

柳州市柳南区交通运输部门对该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梁奎依法

作出处理。 

2. 此次事故暴露出石大路明兴油站对出路段（省道）存在

的安全隐患，相关部门未在事故发生前发现隐患并落实整改措

施，建议大岭山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

进行约谈。 

（四）其他处理建议 

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是否构成民事侵权、视同工伤等

责任，建议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七、事故主要教训 

事故暴露出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意识不足，道路运输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相关部门对道路运输车辆违法违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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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打击力度有待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不够深入，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仍然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大岭山镇相关职能

部门、相关单位应当认真汲取事故教训，高度重视道路交通安全，

认真贯彻落实道路交通安全系列决策部署，举一反三，查漏补缺，

强化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监管，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整治

和道路隐患排查整治，突出重点针对性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严防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严肃整治交通违法行为。一是大岭山镇交通分局应迅

速组织开展货运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检查。对辖区内“两客

一危一重货”重点道路运输企业实施定期安全检查，重点检查企

业落实各类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培训及演练、召开安全

例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人员培训教育考核、驾驶员事故台账

完善、车辆监控平台值守及台账登记等方面的情况。凡发现问题

的一律要求整改，能马上整改的现场监督整改，未能现场整改的

限期整改并后续跟进检查整改落实情况，确保所有问题 100%得

到解决。二是大岭山镇交警大队要加强对大货车、电动自行车交

通违法整治，严查大货车超载超速、疲劳驾驶、临时占道停放等

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对电动自行车不按车道行驶、冲红灯、未戴

安全头盔、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开展常态化整治，净化路面

交通秩序。三是继续发挥镇道安办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

险工作专班的作用，组织镇道安办成员单位，对辖区近三年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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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过亡人事故的路段进行跟踪整治，同时严查重点车辆交通违

法，确保完成“三个持续减少、一个坚决防止”的目标。 

（二）督促道路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大岭山镇

交通分局要强化道路运输企业监管，督促其落实主体责任。一是

督促企业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架构并层层签订责任书，将责任落实

到岗落实到人。二是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教育

培训和事故隐患排查，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应急演练，落

实各项工作的安全责任人。三是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培训考核制

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及考核并建立相应档案，做

到“有迹可循”；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从业人员先培训后上岗、在

岗从业人员定期培训等制度，凡考核不合格的一律不得上岗操

作。四是加强安全管理工作，确保“警示教育”相关文件精神的

贯彻落实，组织交通安全宣传警示工作，通过学习道路交通安全

警示教育课程，提高驾驶者的安全意识。 

（三）把好车辆道路运输经营准入关。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到期后，大岭山镇交通分局要强制注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该

业务车辆道路运输证，对逾期未年审的车辆发放通知书，要求企

业和个人马上进行车辆道路运输证年审，逾期达到六个月未年审

的，强制注销道路运输证。 

（四）严格落实重点运输车辆动态监管。大岭山镇交通分局

要依托车辆运营监控平台系统加强监管，一旦发现车辆存在超速

等违法行为，及时与企业联系，责令其采取相应措施督促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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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制定并落实各项整改措施，

认真分析查明超速原因，并将整改情况报交通运输部门，对于超

速次数达 50 次以上的车辆，一律作停运处理，直至整改完成。

针对公司车辆存在动态监控数据在线率为 0的情况，大岭山镇交

通分局要求该企业对车辆进行停运整改的同时，收回道路运输

证，待企业整改完毕后，提交恢复营运申请书和运营商检测验收

证明才可恢复车辆营运。 

（五）全面开展重点运输企业约谈，及时展开中老年人群体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针对事故中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方

面大岭山镇交警大队要全面加强辖区重点运输企业约谈工作，对

辖区有多次交通违法的运输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限期进行整改

并全面加强司机安全意识教育。另一方面，大岭山镇交警大队牵

头开展 50 岁以上人群宣传教育工作，全面提高中老年人交通安

全意识。深入辖区各村、社区以及工厂企业组织 50 岁以上中老

年人开展交通安全培训，突出对摩托车违规上路行驶、违规超员

载人，电动自行车不走非机动车道、不戴安全头盔、逆行、闯红

灯、违法载人及未登记上牌上路行驶六类行为以及三轮电动车违

法载人等行为突出交通违法的宣传，进一步提高中老年人交通安

全意识。 

 
 — 17 —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人员）概况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三）事故发生经过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四、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整改措施
	五、有关责任单位履职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二）有关监管部门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三）对责任单位及有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四）其他处理建议

	七、事故主要教训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